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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05 年 2 月 9 日至 18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a)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审查社会发 

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 

议成果的进一步执行情况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专门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家庭权利基金会

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以下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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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哥本哈根宣言》（1995 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

议）的原则、目标和承诺，《行动纲领》内特别载有关于家庭问题的许多具体内

容，例如促进以人为中心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消灭贫穷、扩大生产性就

业和降低失业率以及社会融合等。特别是，《行动纲领》规定，“应作出特别努力

保护儿童和青年，为此应：“(a) 促进家庭稳定和支持家庭相互支持，包括家庭

作为儿童的养育者和教育者的作用”（《行动纲领》第二章 D，第 39 段(a)分段）。 

 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2000 年 12 月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进一步倡议的

第 S-24/2 号决议)表示，“应更加重视帮助家庭起到赡养、教育和抚养的作用，

重视家庭分裂的原因和后果，并采取措施处理好男女的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关系”

(第三章承诺 4，第 56 段)。 

 

社会中的家庭 

 “住户”的概念经常被用作家庭的替代物；但是，“住户”仅仅意味着共同

居住，可能包括不被视为同一家庭的成员。 

 家庭是一个相互支持、共享资源和负担、实现情感平衡和爱的单位。家庭是

社会融合的第一所学校，是所有权利和价值演化发展和传输的中心单位。 

 社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的活力和力量。社会福利和发展大多以两

个机构为基础：社会和家庭。 

 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很广泛，不应在发展进程中忽视家庭面临的问题，在讨论

可能影响家庭的社会发展活动时应该考虑到家庭。 

 仅仅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忽视发展进程可能对家庭产生的后果，这

已不够了。 

 我们认为在有关家庭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其对发展的中心作用问题上

已经达成共识。因此，作为社会凝聚和融合的强大力量的家庭，特别是那些面临

经济和社会压力大家庭，需要得到社会和国家的充分支助和保护，以利于子孙后

代。 

 

工作与家庭生活 

 

 当前，实现工作与家庭生活的调和仍然是一种乌托邦。 

 经合组织的一个丛刊(2004 上 10 月 25 日，“宝宝和老板”)审查了经合组织

国家支持父母在工作和育儿中进行选择的政策，并提出许多改进结果的措施。 

 这一出版物称，“大多数国家生育率下降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经济强劲

有力和养恤金制度尚可满足需要均需较高生育率和较高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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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经合组织丛刊建议采取多种措施和政策来改进结果，其中包括花钱采取有

利于家庭的政策（许多政府正在采取，并取得满意成果）并对有婴儿和儿童的工

薪家庭提供支助。促进两性平等和儿童发展的政策包括：实际的低税率及对托儿

和校外时间照看进行公共投资，让母亲们较易上班，获取报酬。 

 工作场所可以采取更多措施，实行弹性工时制，包括非全日制工作，以帮助

父母保留工作，在其工作要求与其子女的日常照料中实现均衡。 

国际家庭年十周年 

 本组织对将纪念国际家庭年十周年的活动作为社会发展委员会议程和多年

工作方案的一部分的那一决议表示欢迎。 

 这无疑会鼓励一些非政府组织在 2004 年以后举行纪念十周年的会议和研讨

会。 

 在这一重要活动之际，应该认真设想一些后续行动，如或许可通过一个关于

家庭问题的正式宣言。 

关于家庭的责任、职能和权利的宣言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1994 年 9 月 5 日至 13 日在开罗召开)载有关于“家庭、

其所有、权利、组成和结构”的整整一章（《行动纲领》第五章）。 

 全世界范围内的各社会认识到家庭有一些社会职能和责任。实际上，从历史

角度和从定义本身来看，家庭可被视为 早的私营部门，家庭成员分担责任，因

此，他们相应享有一些权利。 

 家庭权利基金会感到，就家庭的责任、职能和权利发表一个宣言应成为国际

家庭年十周年的后续行动的目标之一。 

 因此，我们建议在社会发展委员会内成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小组，从国家法

律、国际文书和现有的宣言草案中审查和选取一些有关家庭问题的条款。 

 


